113# & % F 5135450

w2

FAAE TR EE  SREFT KA (113 # R F 56538

BE) o AR iAdeT

-

4 Jag%ﬁ%gﬁfﬁt 4 }.%—1\_,’); Eﬁwlj#gg o %\j‘r 7 ZG :' ;3"
v »],{ N

<%

-\

bl

=
gh

}i

i
3\‘1"\- W"} Z“F\v

&=
T oA o ey F 4 S

=

=y

oy
o

-
3

|

7.\\.-\,

st R E PR L B S AT Frd 0 FIRF R
'4ﬂ’ﬁﬁﬂﬁ’wﬁaaﬂ%gﬁ¥’Eﬁ%ﬂiﬁ
@A RII2 #3 T25p FlRE G pEE R FRGES
L SRR R TR -
Qﬁiwaﬁgﬂi
» TR T IR L # A
S AT e F) A B A )3
UBLECE L SR
BT B3 B vy
ATELBEp
P$ﬁﬁﬁ%ﬁ$
112 #9 26 p - ##”ﬁi#&‘r
&AL Th= 2 0 K

T E2 B304 FF 0 ATA T :J*w—' T AT A 1’:LE7 B42% 2
FlEgme v g LAREFATER (TR) 305~ 551;}—
MBE DR £9 P IIp TE2 B B AR AL

3=

)g\

o
g
N

=1

(o]

iﬁi
]
N
e
S
W
s (Y
w
=
N
&
=1

—_—\

&
™M T
W
&
\
4
v
‘u—
3
=
p3|
H\
\4
N
2

—

“r

Y

»

> N
g

—=ie

(]

bis

Nt

g
‘\'ﬂ )‘P‘

I

—\

%‘N‘
-
—
E‘»m‘

S A S 1
“ﬁ}“

5 &/

—% =&
kS

(w.

R

=t

L

?
T

ﬂ\ ™ N )‘4-
:_\\\
)
e

%=ﬂ¢@%%ﬁafﬁ:

£



I

N

ig%ﬁim,@ﬁF%%%ﬂ FIAPF o SR eftx » 4R iE
EEH 23 V- ARESIEFHLFTL20 F~0 50 1L
%’*FEQEIQH%ﬁ%W*ﬁﬁiﬁﬁﬂ% &k &R
e RN R S RAZ0F A Ry B A RERA
B3 ERBREXHMEIT0 F ~ 73 skt 5 )%

Po(TrRE211p ) A - R L %0 ﬁa&faﬁgérﬁ#%ﬁ?
lif]u- HE PE5 2 %..*Lv\l*’r%ﬁﬁ £100 § ~ > -
ﬁ#ﬂﬁmﬂ4’$ﬁ9”ZOB%ﬂﬁwﬂt$£ﬂaza
HaEEfer g w2 p (PR&£2120) P 2R
gxA > LHILELI0 F =~ SRpEfiBiE o W%EI;}.“'&E:. |
IR ERIAARATEZAE2LHIIL ) P AR
ok SRS SRR
R ES L AT, S
@ o

P ER ifﬁ?ﬁld' WEIWE
*‘ifﬂréﬁ.ﬁ?s‘b » B ig X
LA o
WA 2 B F 7 B N BEER e 2 R A R R
P RAIE L3300 B2 FF o AT BRG FHIAL D
ERE R R A B R S R TR
PEE kB R Il FAINEAG T
BT ADE > FH T Ao HAE - BB EHB A > g
NEGPH R AEEART B8 By - LR RHEE
Flo g AR F gl a2 F o B hAN]2 £9 7 30p »

E;_E fy L\J/)s tﬁ']’}\ ) 2 2 o

X

“\

§

I

‘I((C

T h
(k2 SRt At B B R R ARk
FEBEREFAD w2384 ﬁaufaz.%arﬂm«; #2330
0 FA~tHHFT & NELBLAAPHREY T 5 A
FREN > L FALRMEZ R FEPFL
AN S - ES R SUER &5 35 3 A S



A BB T R BER A B 2112 £9 2
HB~H2ﬁ9Hmﬂﬁﬁm4g%\%1§£1i@%
Fi2felll & B 373 5408754 2 5k fegt

112 # R 52 35277 542 ?5153—1'«%?

#3 pEEE

xR FE 2 ERI2 #R S FFT45HR L &Eﬁi—

TEC R BT A s popen]l2 E3 P25 Bk A

1HET L FEBTE Y BARF o B K

TP a2 g o

Ekteeppfi Bl a== > L h

TR LAz a2 F112 #8 2 24P 2 B #9
TI4p BEE R 0 PRt Hm T AR T T & T)
PNALPERMATE T AAIE R F AR

ALWER B (A0 E33241F ) > LR A4

SRS ARIT 0 @ SRS b B e B F AT e 22

A wie R oo

D7 YR A B A A > WM 45 AR gl Bk
BT & TN SR EESPILL E ALk TS
*‘ﬁ”4¢4?%%%i_w %fﬁ%?%i‘ﬁ
Fp 2P Ep AT 28 p L - T g
B iE 2 r.d'_,ﬁippafgri$fb%,4,&A#ﬂ,&r $80% 4p &

AR TR BRI RS P RER G R
SRz 2 A L B E Y EHRA AR GS GHT
» PIAL L ER H e prd L e SRk @ e AR A Y
SEJIAAIR R Y o A

BEAPZARZEET A
AHFTAEEBAT A E S AN ED B FELH
AL B A ¥ BIgRS MEZP AL &
BHEEEFHE FRL AL TEHPRL S LA
AT LAk R BFEHLAT S -
4.5 Fbikd H110 J B T 04 e s £ 0k ek § 4
L AR BB ES SRR SR
ERFEFHAT B F v B Rk o



AR EERER G S RIEs R g
r A ST SN B B o B SR % S LI S - SR -
ARVE S LA A RapeRi e £ AR YRR
AT 2 30 o BEZEV R o

EFdoArid o LRAARE P B ArRE A T LA R A 43

MEFUIEI R A REEEES S ERHAFANT AL
300 g~ REHBAZAPF R oE 2 THBPAEF
BRa e AACPEREP o AL PR MR R
SR SERCT O

s FEAEARL PR L s e A %339 5% Iﬁif'fﬁ’”%?d

Beoo A -3 P R > B F S 23 ATERARIE
%ﬁ‘k~ﬁé%§’ﬁﬁf ﬁﬁ’vﬁiﬁ’@%“—

%%‘Em\i&‘LgFﬁ\%ﬁﬁ§~%%4$%§%
TR ZEE PR RRE Y AELFAE S NERE
Foofa s — 7l d ik > BAdrl 2 #1722 NFHE
%\A%%¢4ﬁ‘Lﬁﬁ@%%Oﬁi’%ﬂikﬁiF%%
BodAFREEEFELI A T RINES
CE3ERA 3 M E LA £ 2
JTE« 3 B T PF o i ik R o
PRt BERAEFRZF299 EF] EaE (RAEFIHE
ﬁE?J%rBJ » W3 a;\ﬁ};,zfé;) y L dgrd 2 o
SHREFFTET VAT JREFT MpRIES 7RI -
i EY ¥ 114 =& 1 g 24 p
SELER S I S VN =
MEPrAFEPERAER o
doA PRAFE e 20 P e AR N P RE R TR

AENN

£mA



Ko BAEIZ A M A Ao PRI K B R RS 520
P A RATRIED 2 GEFREZEE LA E L) T
1E3F L@»/;‘P%J o

LRSS R AR F2 G > IR A MR AR R Z A2
PR b E TGRS Fo R 2 BP0 T

£ o
%

WamEEEAAY A FEZJlEA R F 2 AFLH TR oo
IR 2 AR 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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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5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庭崧




                  （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653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庭崧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叁佰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張庭崧原係金門律師地政士聯合事務所地政士，因投資虛擬貨幣失利，財務困難，明知自己無償還能力，且其地政士證書已於民國112 年3 月25日因偽造有價證券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變造公文書罪、詐欺取財未遂罪及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等案法院刑事判決，經內政部公告廢止，現並無辦理代墊款案件（即有不動產買賣欲向銀行辦理貸款，但因不動產上有第二順位抵押權，需借款項代償塗銷第二順位抵押權後，始可過戶向銀行貸款，待取得銀行撥款後，即可償還代墊款並支付利息），竟為取得相當資金紓困，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意，向前曾有代墊資金塗銷抵押權案件合作經驗之林佳樺，接續於㈠於112 年9 月6 日，向林佳樺佯稱：其有代墊款案件資金需求
　　，每月利息7%云云，致林佳樺陷於錯誤，先於同年9 月7 日下午2 點30分許，在新北市泰山區新北大道7 段42巷之新莊園管理中心會議廳，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30萬元予張庭崧取得；㈡繼而於同年9 月11日下午2 時許，雙方相約在上址會議廳見面應償還上開代墊款及利息時，張庭崧又向林佳樺佯稱：其有另一代墊款案件尚缺資金200 萬元，每月利息7%，於同年9 月19日即可取回本金及利息云云，致林佳樺陷於錯誤，除原應償還之代墊款30萬元外，旋再前往銀行提領後，於上址會議廳再交付現金170 萬元予張庭崧取得；㈢當日（即同年月11日）晚間，張庭崧再繼而撥打電話向林佳樺佯稱：其手上還有其他代墊款案件，尚缺資金100 萬元，一樣每月利息7%，同年9 月20日即可取回本金及利息云云，致林佳樺陷於錯誤，於翌日（即同年月12日），再相約在上址會議廳，交付現金100 萬元予張庭崧取得。嗣張庭崧屆期未依約出面返還上開代墊資金之本金及給付利息，且無故失去聯繫，林佳樺始知受騙。
二、案經林佳樺訴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件檢察官及被告於審理時，就供述、非供述證據均未具體爭執其證據能力，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合先敘明。
二、訊據被告張庭崧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向告訴人林佳樺收受上開款項合計300 萬元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詐欺取財之不法犯意，辯稱：我當時是跟林佳樺說，我這邊有經濟困難跟她借錢，如果還錢會還一些利息給她，因為那時我有欠以前被害人的錢，希望可先向她調借一些錢還給其他人，她有問我拿錢的用途，我說是投資、還錢，還有一些代墊款案件，因為當時我都是靠這些在生活，後來我於112 年9 月30日入監後就沒有還款了云云。
三、經查：
　　㈠被告張庭崧有於上開時地，接續以上揭不實之代墊款案件資金借貸事由，向告訴人林佳樺誘騙詐欺取得上開合計300 萬元代墊款資金，以供其個人不明用途使用，迄今未能償還等情，業據告訴人具狀陳述及於偵訊、審理時指證綦詳，並核與告訴人提出之被告張庭崧身分證、名片等照片
　　　、告訴人與被告間對話紀錄擷圖、被告簽發之112 年9 月11日、112 年9 月13日金額214 萬元、321 萬元之本票照片、臺灣高等法院111 年度上訴字第4087號被告張庭崧偽造有價證券等案、112 年度上易字第277 號被告張庭崧詐欺案、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 年度易字第74號被告張庭崧詐欺案等刑事判決、內政部112 年3 月25日廢止被告地政士證書公告等證據資料相佐尚屬相符，堪認告訴人指訴之事實尚非不實。
　　㈡被告雖辯稱上開意旨云云，但查：
　　　⒈然觀諸告訴人提出之與被告間112 年8 月24日至同年9
　　　　月14日間對話紀錄所示，多係在談論資金案子、資金到位、金主抽回部分資金、資金處理、案件、資金取回、本息何時到等話題（見偵卷33至41頁），核與告訴人指訴情節相近，而與被告上開所辯單純因經濟困難向告訴人借款一節迥異。
　　　⒉且衡諸被告與告訴人所述，其間關係多係地政士與金主間因資金短期代墊調借賺取利息之業務往來，另徵諸告訴人提出之被告簽發擔保之上開本票金額含有本息、簽發日至到期日僅7 至8 日等情所示，亦屬一般資金短期周轉之情，亦見上開諸情核與告訴人指訴情節較為相合
　　　　，而被告所辯上情則顯然與上開事實有間。
　　　⒊再稽之告訴人上開指訴其間上開款項往來關係果係屬實
　　　　，則被告隱瞞其地政士證書已經廢止，而仍向告訴人以虛實不明之代墊款案件資金利息利潤為由，誘使告訴人交付資金供其個人資金周轉，復於屆期應依約償還支付本息時，無故失聯，且直迄現今仍無法明確具體說明代墊款案件實情及償還支付本息，即難謂被告於向告訴人調借資金初始，無不法詐欺意圖可言。
　　　⒋另參諸被告前於110 年間即以相同說詞手法詐騙被害人交付支票後供其償還個人債務，而經臺灣高等法院112
　　　　年度上易字第277 號判決犯有詐欺取財罪確定在案，此外被告於111 年間亦因犯有多件詐欺案件，經法院判刑確定在案，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上開判決等可稽，稽之告訴人上開指訴情節，益見被告所辯應屬飾卸之詞，顯非可採。
　　㈢綜上所述，足見被告上開所辯應不可採，堪認告訴人指訴被告有以上開不實代墊款案件事由，詐騙告訴人出資代墊款300 萬元，供其個人不明用途使用殆盡之詐欺取財事實屬實無訛。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四、核本件被告上開所為，係犯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其基於一詐欺犯意，接續多次向告訴人詐取款項，侵害告訴人同一財產法益，時間緊密相近，為接續犯，應論以一罪。
五、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正途取財，利用告訴人對其信賴，為己私利，實行詐術，詐騙告訴人出資鉅額代墊款，牟取不法利益，供其個人不明用途花費使用，侵害告訴人財產法益甚鉅，應予論究其罪責，兼衡其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社會經歷、智識程度、告訴人被害金額
　　、所獲不法利益、犯罪後之態度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民事賠償和解等一切犯罪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六、又本案被告詐得之金額合計300 萬元，屬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尚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
　　、第3 項規定，予以宣告諭知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依刑事裁判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育宏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朱柏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彭　全　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蕭　琮　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5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庭崧





                  （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653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庭崧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

幣叁佰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

　　事　實

一、張庭崧原係金門律師地政士聯合事務所地政士，因投資虛擬

    貨幣失利，財務困難，明知自己無償還能力，且其地政士證

    書已於民國112 年3 月25日因偽造有價證券罪、行使偽造私

    文書罪、行使變造公文書罪、詐欺取財未遂罪及冒用身分而

    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等案法院刑事判決，經內政部公

    告廢止，現並無辦理代墊款案件（即有不動產買賣欲向銀行

    辦理貸款，但因不動產上有第二順位抵押權，需借款項代償

    塗銷第二順位抵押權後，始可過戶向銀行貸款，待取得銀行

    撥款後，即可償還代墊款並支付利息），竟為取得相當資金

    紓困，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意，向前曾

    有代墊資金塗銷抵押權案件合作經驗之林佳樺，接續於㈠於1

    12 年9 月6 日，向林佳樺佯稱：其有代墊款案件資金需求

　　，每月利息7%云云，致林佳樺陷於錯誤，先於同年9 月7 日

    下午2 點30分許，在新北市泰山區新北大道7 段42巷之新莊

    園管理中心會議廳，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30萬元予張庭

    崧取得；㈡繼而於同年9 月11日下午2 時許，雙方相約在上

    址會議廳見面應償還上開代墊款及利息時，張庭崧又向林佳

    樺佯稱：其有另一代墊款案件尚缺資金200 萬元，每月利息

    7%，於同年9 月19日即可取回本金及利息云云，致林佳樺陷

    於錯誤，除原應償還之代墊款30萬元外，旋再前往銀行提領

    後，於上址會議廳再交付現金170 萬元予張庭崧取得；㈢當

    日（即同年月11日）晚間，張庭崧再繼而撥打電話向林佳樺

    佯稱：其手上還有其他代墊款案件，尚缺資金100 萬元，一

    樣每月利息7%，同年9 月20日即可取回本金及利息云云，致

    林佳樺陷於錯誤，於翌日（即同年月12日），再相約在上址

    會議廳，交付現金100 萬元予張庭崧取得。嗣張庭崧屆期未

    依約出面返還上開代墊資金之本金及給付利息，且無故失去

    聯繫，林佳樺始知受騙。

二、案經林佳樺訴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件檢察官及被告於審理時，就供述、非供述證據均未具體

    爭執其證據能力，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合

    先敘明。

二、訊據被告張庭崧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向告訴人林佳樺收受

    上開款項合計300 萬元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詐欺取財之不

    法犯意，辯稱：我當時是跟林佳樺說，我這邊有經濟困難跟

    她借錢，如果還錢會還一些利息給她，因為那時我有欠以前

    被害人的錢，希望可先向她調借一些錢還給其他人，她有問

    我拿錢的用途，我說是投資、還錢，還有一些代墊款案件，

    因為當時我都是靠這些在生活，後來我於112 年9 月30日入

    監後就沒有還款了云云。

三、經查：

　　㈠被告張庭崧有於上開時地，接續以上揭不實之代墊款案件

      資金借貸事由，向告訴人林佳樺誘騙詐欺取得上開合計30

      0 萬元代墊款資金，以供其個人不明用途使用，迄今未能

      償還等情，業據告訴人具狀陳述及於偵訊、審理時指證綦

      詳，並核與告訴人提出之被告張庭崧身分證、名片等照片

　　　、告訴人與被告間對話紀錄擷圖、被告簽發之112 年9 月

      11日、112 年9 月13日金額214 萬元、321 萬元之本票照

      片、臺灣高等法院111 年度上訴字第4087號被告張庭崧偽

      造有價證券等案、112 年度上易字第277 號被告張庭崧詐

      欺案、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 年度易字第74號被告張庭崧

      詐欺案等刑事判決、內政部112 年3 月25日廢止被告地政

      士證書公告等證據資料相佐尚屬相符，堪認告訴人指訴之

      事實尚非不實。

　　㈡被告雖辯稱上開意旨云云，但查：

　　　⒈然觀諸告訴人提出之與被告間112 年8 月24日至同年9

　　　　月14日間對話紀錄所示，多係在談論資金案子、資金到

        位、金主抽回部分資金、資金處理、案件、資金取回、

        本息何時到等話題（見偵卷33至41頁），核與告訴人指

        訴情節相近，而與被告上開所辯單純因經濟困難向告訴

        人借款一節迥異。

　　　⒉且衡諸被告與告訴人所述，其間關係多係地政士與金主

        間因資金短期代墊調借賺取利息之業務往來，另徵諸告

        訴人提出之被告簽發擔保之上開本票金額含有本息、簽

        發日至到期日僅7 至8 日等情所示，亦屬一般資金短期

        周轉之情，亦見上開諸情核與告訴人指訴情節較為相合

　　　　，而被告所辯上情則顯然與上開事實有間。

　　　⒊再稽之告訴人上開指訴其間上開款項往來關係果係屬實

　　　　，則被告隱瞞其地政士證書已經廢止，而仍向告訴人以

        虛實不明之代墊款案件資金利息利潤為由，誘使告訴人

        交付資金供其個人資金周轉，復於屆期應依約償還支付

        本息時，無故失聯，且直迄現今仍無法明確具體說明代

        墊款案件實情及償還支付本息，即難謂被告於向告訴人

        調借資金初始，無不法詐欺意圖可言。

　　　⒋另參諸被告前於110 年間即以相同說詞手法詐騙被害人

        交付支票後供其償還個人債務，而經臺灣高等法院112

　　　　年度上易字第277 號判決犯有詐欺取財罪確定在案，此

        外被告於111 年間亦因犯有多件詐欺案件，經法院判刑

        確定在案，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上開判

        決等可稽，稽之告訴人上開指訴情節，益見被告所辯應

        屬飾卸之詞，顯非可採。

　　㈢綜上所述，足見被告上開所辯應不可採，堪認告訴人指訴

      被告有以上開不實代墊款案件事由，詐騙告訴人出資代墊

      款300 萬元，供其個人不明用途使用殆盡之詐欺取財事實

      屬實無訛。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以認定，應

      予依法論科。

四、核本件被告上開所為，係犯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

    罪。其基於一詐欺犯意，接續多次向告訴人詐取款項，侵害

    告訴人同一財產法益，時間緊密相近，為接續犯，應論以一

    罪。

五、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正途取財，利用告訴

    人對其信賴，為己私利，實行詐術，詐騙告訴人出資鉅額代

    墊款，牟取不法利益，供其個人不明用途花費使用，侵害告

    訴人財產法益甚鉅，應予論究其罪責，兼衡其素行、犯罪之

    動機、目的、手段、社會經歷、智識程度、告訴人被害金額

　　、所獲不法利益、犯罪後之態度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民事賠

    償和解等一切犯罪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六、又本案被告詐得之金額合計300 萬元，屬其未扣案之犯罪所

    得，尚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

　　、第3 項規定，予以宣告諭知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依刑事裁判精

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育宏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朱柏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彭　全　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蕭　琮　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54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庭崧





                  （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653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庭崧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叁佰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張庭崧原係金門律師地政士聯合事務所地政士，因投資虛擬貨幣失利，財務困難，明知自己無償還能力，且其地政士證書已於民國112 年3 月25日因偽造有價證券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變造公文書罪、詐欺取財未遂罪及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等案法院刑事判決，經內政部公告廢止，現並無辦理代墊款案件（即有不動產買賣欲向銀行辦理貸款，但因不動產上有第二順位抵押權，需借款項代償塗銷第二順位抵押權後，始可過戶向銀行貸款，待取得銀行撥款後，即可償還代墊款並支付利息），竟為取得相當資金紓困，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意，向前曾有代墊資金塗銷抵押權案件合作經驗之林佳樺，接續於㈠於112 年9 月6 日，向林佳樺佯稱：其有代墊款案件資金需求

　　，每月利息7%云云，致林佳樺陷於錯誤，先於同年9 月7 日下午2 點30分許，在新北市泰山區新北大道7 段42巷之新莊園管理中心會議廳，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30萬元予張庭崧取得；㈡繼而於同年9 月11日下午2 時許，雙方相約在上址會議廳見面應償還上開代墊款及利息時，張庭崧又向林佳樺佯稱：其有另一代墊款案件尚缺資金200 萬元，每月利息7%，於同年9 月19日即可取回本金及利息云云，致林佳樺陷於錯誤，除原應償還之代墊款30萬元外，旋再前往銀行提領後，於上址會議廳再交付現金170 萬元予張庭崧取得；㈢當日（即同年月11日）晚間，張庭崧再繼而撥打電話向林佳樺佯稱：其手上還有其他代墊款案件，尚缺資金100 萬元，一樣每月利息7%，同年9 月20日即可取回本金及利息云云，致林佳樺陷於錯誤，於翌日（即同年月12日），再相約在上址會議廳，交付現金100 萬元予張庭崧取得。嗣張庭崧屆期未依約出面返還上開代墊資金之本金及給付利息，且無故失去聯繫，林佳樺始知受騙。

二、案經林佳樺訴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件檢察官及被告於審理時，就供述、非供述證據均未具體爭執其證據能力，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合先敘明。

二、訊據被告張庭崧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向告訴人林佳樺收受上開款項合計300 萬元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詐欺取財之不法犯意，辯稱：我當時是跟林佳樺說，我這邊有經濟困難跟她借錢，如果還錢會還一些利息給她，因為那時我有欠以前被害人的錢，希望可先向她調借一些錢還給其他人，她有問我拿錢的用途，我說是投資、還錢，還有一些代墊款案件，因為當時我都是靠這些在生活，後來我於112 年9 月30日入監後就沒有還款了云云。

三、經查：

　　㈠被告張庭崧有於上開時地，接續以上揭不實之代墊款案件資金借貸事由，向告訴人林佳樺誘騙詐欺取得上開合計300 萬元代墊款資金，以供其個人不明用途使用，迄今未能償還等情，業據告訴人具狀陳述及於偵訊、審理時指證綦詳，並核與告訴人提出之被告張庭崧身分證、名片等照片

　　　、告訴人與被告間對話紀錄擷圖、被告簽發之112 年9 月11日、112 年9 月13日金額214 萬元、321 萬元之本票照片、臺灣高等法院111 年度上訴字第4087號被告張庭崧偽造有價證券等案、112 年度上易字第277 號被告張庭崧詐欺案、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 年度易字第74號被告張庭崧詐欺案等刑事判決、內政部112 年3 月25日廢止被告地政士證書公告等證據資料相佐尚屬相符，堪認告訴人指訴之事實尚非不實。

　　㈡被告雖辯稱上開意旨云云，但查：

　　　⒈然觀諸告訴人提出之與被告間112 年8 月24日至同年9

　　　　月14日間對話紀錄所示，多係在談論資金案子、資金到位、金主抽回部分資金、資金處理、案件、資金取回、本息何時到等話題（見偵卷33至41頁），核與告訴人指訴情節相近，而與被告上開所辯單純因經濟困難向告訴人借款一節迥異。

　　　⒉且衡諸被告與告訴人所述，其間關係多係地政士與金主間因資金短期代墊調借賺取利息之業務往來，另徵諸告訴人提出之被告簽發擔保之上開本票金額含有本息、簽發日至到期日僅7 至8 日等情所示，亦屬一般資金短期周轉之情，亦見上開諸情核與告訴人指訴情節較為相合

　　　　，而被告所辯上情則顯然與上開事實有間。

　　　⒊再稽之告訴人上開指訴其間上開款項往來關係果係屬實

　　　　，則被告隱瞞其地政士證書已經廢止，而仍向告訴人以虛實不明之代墊款案件資金利息利潤為由，誘使告訴人交付資金供其個人資金周轉，復於屆期應依約償還支付本息時，無故失聯，且直迄現今仍無法明確具體說明代墊款案件實情及償還支付本息，即難謂被告於向告訴人調借資金初始，無不法詐欺意圖可言。

　　　⒋另參諸被告前於110 年間即以相同說詞手法詐騙被害人交付支票後供其償還個人債務，而經臺灣高等法院112

　　　　年度上易字第277 號判決犯有詐欺取財罪確定在案，此外被告於111 年間亦因犯有多件詐欺案件，經法院判刑確定在案，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上開判決等可稽，稽之告訴人上開指訴情節，益見被告所辯應屬飾卸之詞，顯非可採。

　　㈢綜上所述，足見被告上開所辯應不可採，堪認告訴人指訴被告有以上開不實代墊款案件事由，詐騙告訴人出資代墊款300 萬元，供其個人不明用途使用殆盡之詐欺取財事實屬實無訛。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四、核本件被告上開所為，係犯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其基於一詐欺犯意，接續多次向告訴人詐取款項，侵害告訴人同一財產法益，時間緊密相近，為接續犯，應論以一罪。

五、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正途取財，利用告訴人對其信賴，為己私利，實行詐術，詐騙告訴人出資鉅額代墊款，牟取不法利益，供其個人不明用途花費使用，侵害告訴人財產法益甚鉅，應予論究其罪責，兼衡其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社會經歷、智識程度、告訴人被害金額

　　、所獲不法利益、犯罪後之態度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民事賠償和解等一切犯罪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六、又本案被告詐得之金額合計300 萬元，屬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尚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

　　、第3 項規定，予以宣告諭知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依刑事裁判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育宏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朱柏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彭　全　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蕭　琮　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